常德市卫健系统项目申报审核流程图
备注：
1.项目申报时需要随请示提交相关项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情况、政策依据、现状及需求等。设备购置项目需另外提供设备清单；
2.湘雅常德医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常德市康复医院在申报项目前需先由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把关并出具同意申报意见；
3.各县市区（含小区）医疗卫生机构项目由属地卫健局统筹申报，不接受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单独申报；
4.由市卫健委规信科统筹反馈意见至项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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